
货劳税双轮驱动政策滴灌式精准推送（第十八期）

—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

一、政策内容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

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的具体政策，请详见：

1.《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管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6 号)。

二、优惠办理流程

如果您符合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规定，您不

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任何手续，只需在纳税申报期准确填报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即可享

受免税政策。

三、发票如何开具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征

增值税的，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



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已按 3%或者 1%征收率开具增值

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

票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

具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

字发票。

四、申报表如何填报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

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

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

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

次。

2.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

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

细表》对应栏次。

3.上述月销售额是否超过 15 万元，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第一条和第二条确定。



案例 1：某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企业），2022 年二

季度销售应税货物（适用 3%征收率），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360000 元（均开具免税普通发票）。

由于该纳税人 2022 年二季度的销售额未超过 450000 元，

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等栏次。该

企业没有其他免税项目，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

申报表填列方式如下：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一
�
计
税
依
据

项 目 栏次

本期数

货物及劳务

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

资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3%征收率）
1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2

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3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5%征收率）
4 ——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5 ——

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6 ——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7(7≥8) ——



不含税销售额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
8 ——

（四）免税销售额 9=10+11+12 360000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36000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五）出口免税销售额 13(13≥14)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
14

二
�
税
款
计
算

本期应纳税额 15 0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6

本期免税额 17 10800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18 10800

未达起征点免税额 19

应纳税额合计 20=15-16 0
本期预缴税额 21

本期应补（退）税额 22=20-21 0

案例 2：某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2022

年二季度销售应税货物（适用 3%征收率），增值税不含税销售

额 360000 元（均开具免税普通发票）。

由于该纳税人 2022 年二季度的销售额未超过 450000 元，

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未达起征点销售额未达起征点销售额未达起征点销售额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等栏次。该企

业没有其他免税项目，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申报表填列方式如下：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计税依 项 目 栏次 本期数



货物及劳务

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

资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3%征收率）
1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2

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3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5%征收率）
4 ——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5 ——

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6 ——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不含税销售额
7(7≥8) ——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
8 ——

（四）免税销售额 9=10+11+12 360000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360000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五）出口免税销售额 13(13≥14)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
14

二
�
税
款
计
算

本期应纳税额 15 0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6

本期免税额 17 10800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18

未达起征点免税额 19 10800
应纳税额合计 20=15-16 0
本期预缴税额 21

本期应补（退）税额 22=20-21 0

案例 3：某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2022 年二季度销售

应税货物（适用 3%征收率），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500000 元

（均开具免税普通发票）。



因纳税人 2022 年二季度销售额大于 45 万，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6 号)规定，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其他免税销售额其他免税销售额其他免税销售额”

栏次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申报表填列方式如下：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一
�
计
税
依
据

项 目 栏次

本期数

货物及劳

务

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

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3%征收率）
1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2

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3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5%征收率）
4 ——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5 ——

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
6 ——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不含税销售额
7(7≥8) ——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
8 ——

（四）免税销售额 9=10+11+12 500000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500000
（五）出口免税销售额 13(13≥14)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
14

二
�
税
款
计
算

本期应纳税额 15 0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6

本期免税额 17 15000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18

未达起征点免税额 19

应纳税额合计 20=15-16 0
本期预缴税额 21

本期应补（退）税额 22=20-21 0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部分表样）

二、免税项目

免税性质代码及

名称

栏次 免征增值

税项目销

售额

免税销售

额扣除项

目本期实

际扣除额

扣除后免

税销售额

免税销售

额对应的

进项税额

免税额

1 2 3=1-2 4 5

合计 7 500000 500000 15000

出口免税 8

其中：跨境服务 9

填写对应免税性

质代码

10 500000 500000 15000

五、热点问题

一、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是否均

可以享受免税政策？

答：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是否

适用免税政策，应根据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进行判断，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方可适用

免税政策，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的，则

应按照此前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享受

免税政策后，应如何开具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据此，本公告第一条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

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享受免税政策的，可以开具免税

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小规模纳税人是否可以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若可以开具，应按照什么征收率开具专用发票？

答：按照本公告第一条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

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选择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如果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对部分或者全部应税销

售收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并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四、小规模纳税人在 2022 年 3 月底前已经开具了增值税

发票，如发生销售折让、中止、退回或开票有误等情形，应当

如何处理？



答：本公告第二条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在 2022 年 3 月底

前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退回或开票有

误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按照原征收率开具红字发

票。即：如果之前按 3%征收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

3%的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如果之前按 1%征收率开具了增值税

发票，则应按照 1%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纳税人开票有误需要

重新开具发票的，在开具红字发票后，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

票。

五、2018 年至 2020 年办理过转登记的纳税人，其转登记

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留抵税额按规定

计入了“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此部分进项税

额可否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应如何处理？

答：2018 年至 2020 年，连续三年出台了转登记政策，转

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

末留抵税额按规定需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用于对其一般纳税人期间发生的销售折让、退回等涉税事项产

生的应纳税额进行追溯调整。目前，转登记政策已执行到期，

对该科目核算的相关税额应如何处理，本公告第四条明确规

定，因转登记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核算、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余额，在 2022 年度可分别计入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投资资产、存货等相关科目，按规定在企业

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对此前已税前扣除的折旧、摊



销不再调整；对无法划分的部分，在 2022 年度可一次性在企

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